福理工教﹝2019﹞1号
关于开展2018级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创造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勤奋学习的环境，根据《福州理工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福理工综〔2017〕72号）文件精神。现将2018级专科学生转专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转专业条件及录取原则

（一）允许转专业的情况
1.学生确有专长，能提供市级以上相关学科竞赛、发明、创造级科研成果的奖励证明，说明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2.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院检查证明，不能继续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

3.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专业则无法继续学习的；

4.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生变化，学校征得学生同意，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
（二）不允许转专业的情况
1.入学不满一学期的；

2.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含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学生等；
3. 超过学校规定转专业时间的；
4. 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和非经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特殊录取类型学生（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单独招生、注册入学、中职推荐免试、中期选拔）；
5.招生时由下一批次专业转入上一批次专业录取的，低学历层次转入高学历层次的；

6.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的；

7.已转过一次专业的；
8.应予退学的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
二、转专业流程

1.学生1月4日起，可至各学院报名，填写《福州理工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填写申请理由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并签名后交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处。
2.各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格审核，涉及到跨学院转专业的，由转出学院资格审核后汇总给转入学院，转入学院需安排相关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上报教务处。

3.各学院审核通过后在申请表上签字，于下学期开学一周内将符合条件学生申请表汇总报教务处。
4.教务处将转专业学生汇总情况转交财务处确认相关条件后对上报学生材料进行审核并报主管校长批准。

5.转专业学生于正式文件下发后一周内到转入学院报到。

三、其他说明
1.各学院在不违背以上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应自行确定考核细则并报备教务处。

2.各专业转入、转出名额要注意控制，交通运输、资源开发与测绘、材料与能源、土建、电子信息等大类的相关专业转出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0%；财经、公共事业等大类的相关专业转入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8%；其他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原则上控制在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5%以内。
福州理工学院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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